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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定依据
依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实施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若干指导意见》（京政法制发［2015］16号）、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、最高法院《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、坠物案件的意见》）（法发【2019】25号）等相关法规、司法解释、文件的规定，制定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。
    二、起草必要性
明确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是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要求，加强执法监督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制度保障；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执法随意性，促进依法行政的必要举措，对促进行政主体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对规范我局依法依规行使行政处罚，提高行政执法质量，细化处罚执行标准，维护人民群众、企业等切身利益具有重要意义。
    三、主要内容
    为贯彻落实市局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要求和《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制发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》精神，治安总队针对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九十八条第（七）项“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”的行政处罚制定了裁量基准；环食药旅总队针对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九十八条第（八）项“制造超标噪音”的行政处罚制定了裁量基准。
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》于2020年3月27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，根据2024年3月29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修改〈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〉等二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修正。治安总队结合实际执法工作，对《条例》中涉及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职权的第九十八条“物业管理区域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查处：（七）违反本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（七）项规定的，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，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”，制定《违反<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>处罚裁量基准》，按照造成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“一般情况，给予警告，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”、“具有以下情节较重情形尚不够刑事处罚或者治安处罚的：1.多次实施；2.经劝阻仍继续实施；3.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；4.在人员密集场所实施；5.其他情节较重情形的，给予警告，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”二个基础裁量阶次。
环食药旅总队结合实际执法工作，对《条例》中涉及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职权的第九十八条“物业管理区域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查处：（八）违反本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（七）项规定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处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”，制定《违反<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>处罚裁量基准》，按照“一般情况下，责令改正”、“拒不改正的，处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”二大类阶次进行裁量分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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